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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辦理委託

科技、技術引進、行政或學術研究發展（以下簡稱研究

發展），費用在公告金額以上者，其作業依本辦法之規

定。 

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款所稱在專業領域

具領先地位之自然人，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在相關專業領域之表現，曾獲國內外政府機

關、學術機構或具有公信力之團體獎勵或表揚

者。 

二、在相關專業領域著有專書或研究報告，經機關

認有特殊表現或貢獻者。 

機關委託前項自然人辦理研究發展，應以該自然

人為計畫主持人。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款所稱經公告審查

優勝之學術或非營利機構（以下簡稱研究機構），指以

公告方式公開徵求具備研發能力之研究機構，經機關

成立之審查委員會審查為優勝者。 

前項之公告，應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路。 

第五條    機關依前條規定辦理委託研究發展，應依實際需

要訂定研究機構之基本資格或特定資格，不得不當限

制競爭；並得規定公立或非營利之研究機構免繳驗納



稅證明或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 

           前項委託，如無特殊需要，免收押標金、保證金。 

第六條     機關擇定自然人或研究機構後，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就研究目的擇定研究主題及範圍，通知自然人

或研究機構提出計畫書供機關審查。 

二、評審計畫應訂定審查項目，並得成立審查委

員會。 

三、審查結果不符合需要者，得不予接受或限期

改正。 

四、計畫書經審查通過後，再辦理議價。但機關招

標文件已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率者，依該服

務費用或費率決標。 

第七條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得將其整體規劃、細部計畫

及執行事項合併或分別辦理。其分別辦理者，得依本

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將其細部計畫、執

行事項作為前一階段採購之後續擴充。 

第八條    機關依本辦法成立審查委員會辦理審查者，準用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審議規則之規定。 

          前項委員會辦理審查，得以會議或書面方式為之。 

第九條    機關委託未達公告金額之研究發展，得準用本辦

法之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